
臺南市政府行動應用軟體發展及管理作業原則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整合本府所屬機關及學校（以下簡稱 

  各機關）行動應用軟體，並建立一致性之發展規範及服務品質，特訂 

  本作業原則。 

二、用詞定義： 

（一）智慧型行動裝置：指具可移動性、無線上網功能，並允許使用者自 

   行下載安裝行動應用軟體之個人化裝置。 

（二）行動應用軟體（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簡稱Ａ 

   ｐｐ）：指民眾自行下載安裝於智慧型行動裝置之軟體。 

（三）軟體市集：指提供智慧型行動裝置使用者瀏覽、下載與購買行動應 

   用軟體之平台。 

（四）適地性服務（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簡稱ＬＢＳ）：指透過無線通訊網路定位或衛星定位系統（Ｇｌｏ 

   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簡稱ＧＰＳ） 

   取得智慧型行動裝置之位置資訊，在電子地圖系統的支援下，為使 

   用者提供與位置相關的行動應用服務。 

（五）政府資料開放：政府資料以開放格式於網路公開，提供個人、學校 

   、團體、企業或政府機關等使用者，依其需求連結下載及利用。 

三、發展原則： 

（一）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體宜優先透過政府資料開放平台，鼓勵民間 

   運用開發，以擴大民眾參與並降低開發成本。經評估不適合由民間 

   開發者，由機關採自行或委外方式開發。 

（二）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體應考量其他機關或民間是否已有相同功能 

   產品，避免重複開發類似功能之產品。 

（三）各機關應優先發展擴充服務、牽涉隱私性質或需要信任基礎之行動 

   應用軟體，並以多數或弱勢族群為使用對象，以提供便民服務、發 

   揮最大服務效能。 

（四）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體應衡酌機關之資源及後續維護推廣之財務 

   及人力規劃，以確保提供持續之服務。 

（五）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體應考量其服務是否適用於行動應用特性， 

   並以提供主動服務為內涵，善用智慧型行動裝置主動通知及適地性 

   服務功能，以達成簡化服務流程、提升服務效能與創新使用體驗為 

   目標，兼顧行動應用技術創新及提供便民服務。 



（六）各機關行動應用軟體應有可資識別服務提供者之資訊或圖像，並設 

   有意見回饋功能，俾彙整使用者意見，持續精進服務內容。 

（七）各機關應配合各智慧型行動裝置作業系統或標準開發工具版本更新 

   ，進行穩定性調整作業，以確保服務穩定運行。 

四、採購評估： 

（一）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體前，應依預算程序完成相關預算編列。 

（二）各機關進行行動應用軟體採購作業前，應依前點之發展原則，就目 

   標對象、功能、技術、綜合效益、經費與推廣等事項，完成自我評 

   估，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審核同意，確認其必要性及成本效益。 

（三）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體，應檢附自我評估表，於預算審查程序時 

   提送本府智慧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智慧發展中心）審查確認，完成預算    

   編列。 

五、行銷推廣： 

（一）各機關於軟體市集發布行動應用軟體時，除各機關自有帳號者，應 

   使用智慧發展中心以本府名稱所申請之帳號上架，不得使用開發廠商名 

   稱。 

（二）智慧發展中心應建立本府行動應用軟體入口網頁，供民眾瞭解及取得本 

   府行動應用軟體。各機關於軟體市集發布、變更或註銷行動應用軟 

   體時，應同步通知智慧發展中心更新該網頁資料。 

（三）各機關發布行動應用軟體時，應根據其屬性選擇適當類別發布之。 

（四）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體得嵌入行政院「行動電子化政府服務推播 

   元件」，以串連其他機關服務，並共同整合推廣政府服務。 

六、績效管理： 

（一）各機關應定期蒐集行動應用軟體之下載量、使用者評論與意見回饋 

   ，並依據使用情境、服務狀況及後端支援程度，決定持續精進服務 

   內容或中止服務。 

（二）各機關之行動應用軟體資訊蒐集結果，應定期於每月十日前回報智慧發 

   展中心，以供智慧發展中心查核各機關之行動應用軟體績效。但以智慧 

   發展中心統一上架者得免回報。 

（三）智慧發展中心對於績效欠佳之行動應用軟體，得要求該機關提出檢討報 

   告及改進措施。 



臺南市政府行動應用軟體發展及管理作業原則 

修正總說明 
臺南市政府行動應用軟體發展及管理作業原則(以下簡稱本作業原則)於一百零

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為配合臺南市政府資訊中心改制為智慧發展中心，並

使本作業原則契合運作現況，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資訊中心」修正為「智慧發展中心」。(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五點及第六

點) 

 

 



臺南市政府行動應用軟體發展及管理作業原則 
修正對照表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整合本府所屬機關及學校（以

下簡稱各機關）行動應用軟體，

並建立一致性之發展規範及服

務品質，特訂本作業原則。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整合本府所屬機關及學校（以

下簡稱各機關）行動應用軟體，

並建立一致性之發展規範及服

務品質，特訂本作業原則。 

本點未修正。 

二、用詞定義： 

（一）智慧型行動裝置：指具

可移動性、無線上網功能，並

允許使用者自行下載安裝行

動應用軟體之個人化裝置。 

（二）行動應用軟體（Ｍｏｂ

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

ｉｏｎ，簡稱Ａｐｐ）：指民

眾自行下載安裝於智慧型行

動裝置之軟體。 

（三）軟體市集：指提供智慧

型行動裝置使用者瀏覽、下載

與購買行動應用軟體之平台。 

（四）適地性服務（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

ｅｒｖｉｃｅ，簡稱ＬＢ

Ｓ）：指透過無線通訊網路定

位或衛星定位系統（Ｇｌｏｂ

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

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簡稱Ｇ

ＰＳ）取得智慧型行動裝置之

位置資訊，在電子地圖系統的

支援下，為使用者提供與位置

相關的行動應用服務。 

（五）政府資料開放：政府資

料以開放格式於網路公開，提

二、用詞定義： 

（一）智慧型行動裝置：指具

可移動性、無線上網功能，並

允許使用者自行下載安裝行動

應用軟體之個人化裝置。 

（二）行動應用軟體（Ｍｏｂ

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

ｏｎ，簡稱Ａｐｐ）：指民眾

自行下載安裝於智慧型行動裝

置之軟體。 

（三）軟體市集：指提供智慧

型行動裝置使用者瀏覽、下載

與購買行動應用軟體之平台。 

（四）適地性服務（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ｅ

ｒｖｉｃｅ，簡稱ＬＢＳ）：

指透過無線通訊網路定位或衛

星定位系統（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

ｙｓｔｅｍ，簡稱ＧＰＳ）取

得智慧型行動裝置之位置資

訊，在電子地圖系統的支援

下，為使用者提供與位置相關

的行動應用服務。 

（五）政府資料開放：政府資

料以開放格式於網路公開，提

本點未修正。 



供個人、學校、團體、企業或

政府機關等使用者，依其需求

連結下載及利用。 

供個人、學校、團體、企業或

政府機關等使用者，依其需求

連結下載及利用。 

三、發展原則： 

（一）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

體宜優先透過政府資料開放

平台，鼓勵民間運用開發，以

擴大民眾參與並降低開發成

本。經評估不適合由民間開發

者，由機關採自行或委外方式

開發。 

（二）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

體應考量其他機關或民間是

否已有相同功能產品，避免重

複開發類似功能之產品。 

（三）各機關應優先發展擴充

服務、牽涉隱私性質或需要信

任基礎之行動應用軟體，並以

多數或弱勢族群為使用對

象，以提供便民服務、發揮最

大服務效能。 

（四）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

體應衡酌機關之資源及後續

維護推廣之財務及人力規

劃，以確保提供持續之服務。 

（五）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

體應考量其服務是否適用於

行動應用特性，並以提供主動

服務為內涵，善用智慧型行動

裝置主動通知及適地性服務

功能，以達成簡化服務流程、

提升服務效能與創新使用體

驗為目標，兼顧行動應用技術

創新及提供便民服務。 

三、發展原則： 

（一）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

體宜優先透過政府資料開放平

台，鼓勵民間運用開發，以擴

大民眾參與並降低開發成本。

經評估不適合由民間開發者，

由機關採自行或委外方式開

發。 

（二）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

體應考量其他機關或民間是否

已有相同功能產品，避免重複

開發類似功能之產品。 

（三）各機關應優先發展擴充

服務、牽涉隱私性質或需要信

任基礎之行動應用軟體，並以

多數或弱勢族群為使用對象，

以提供便民服務、發揮最大服

務效能。 

（四）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

體應衡酌機關之資源及後續維

護推廣之財務及人力規劃，以

確保提供持續之服務。 

（五）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

體應考量其服務是否適用於行

動應用特性，並以提供主動服

務為內涵，善用智慧型行動裝

置主動通知及適地性服務功

能，以達成簡化服務流程、提

升服務效能與創新使用體驗為

目標，兼顧行動應用技術創新

及提供便民服務。 

本點未修正。 



（六）各機關行動應用軟體應

有可資識別服務提供者之資

訊或圖像，並設有意見回饋功

能，俾彙整使用者意見，持續

精進服務內容。 

（七）各機關應配合各智慧型

行動裝置作業系統或標準開

發工具版本更新，進行穩定性

調整作業，以確保服務穩定運

行。 

（六）各機關行動應用軟體應

有可資識別服務提供者之資訊

或圖像，並設有意見回饋功

能，俾彙整使用者意見，持續

精進服務內容。 

（七）各機關應配合各智慧型

行動裝置作業系統或標準開發

工具版本更新，進行穩定性調

整作業，以確保服務穩定運行。 

四、採購評估： 

（一）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

體前，應依預算程序完成相關

預算編列。 

（二）各機關進行行動應用軟

體採購作業前，應依前點之發

展原則，就目標對象、功能、

技術、綜合效益、經費與推廣

等事項，完成自我評估，經機

關首長或授權人審核同意，確

認其必要性及成本效益。 

（三）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

體，應檢附自我評估表，於預

算審查程序時提送本府智慧

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智慧發展

中心）審查確認，完成預算編

列。 

四、採購評估： 

（一）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

體前，應依預算程序完成相關

預算編列。 

（二）各機關進行行動應用軟

體採購作業前，應依前點之發

展原則，就目標對象、功能、

技術、綜合效益、經費與推廣

等事項，完成自我評估，經機

關首長或授權人審核同意，確

認其必要性及成本效益。 

（三）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

體，應檢附自我評估表，於預

算審查程序時提送本府資訊中

心（以下簡稱資訊中心）審查

確認，完成預算編列。 

配合資訊中心

改制，機關名

稱修正為「智

慧發展中心」。 

五、行銷推廣： 

（一）各機關於軟體市集發布

行動應用軟體時，除各機關自

有帳號者，應使用智慧發展中

心以本府名稱所申請之帳號

上架，不得使用開發廠商名

稱。 

五、行銷推廣： 

（一）各機關於軟體市集發布

行動應用軟體時，除各機關自

有帳號者，應使用資訊中心以

本府名稱所申請之帳號上架，

不得使用開發廠商名稱。 

（二）資訊中心應建立本府行

配合資訊中心

改制，機關名

稱修正為「智

慧發展中心」。 



（二）智慧發展中心應建立本

府行動應用軟體入口網頁，供

民眾瞭解及取得本府行動應

用軟體。各機關於軟體市集發

布、變更或註銷行動應用軟體

時，應同步通知智慧發展中心

更新該網頁資料。 

（三）各機關發布行動應用軟

體時，應根據其屬性選擇適當

類別發布之。 

（四）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

體得嵌入行政院「行動電子化

政府服務推播元件」，以串連

其他機關服務，並共同整合推

廣政府服務。 

動應用軟體入口網頁，供民眾

瞭解及取得本府行動應用軟

體。各機關於軟體市集發布、

變更或註銷行動應用軟體時，

應同步通知資訊中心更新該網

頁資料。 

（三）各機關發布行動應用軟

體時，應根據其屬性選擇適當

類別發布之。 

（四）各機關發展行動應用軟

體得嵌入行政院「行動電子化

政府服務推播元件」，以串連

其他機關服務，並共同整合推

廣政府服務。 

六、績效管理： 

（一）各機關應定期蒐集行動

應用軟體之下載量、使用者評

論與意見回饋，並依據使用情

境、服務狀況及後端支援程

度，決定持續精進服務內容或

中止服務。 

（二）各機關之行動應用軟體

資訊蒐集結果，應定期於每月

十日前回報智慧發展中心，以

供智慧發展中心查核各機關

之行動應用軟體績效。但以智

慧發展中心統一上架者得免

回報。 

（三）智慧發展中心對於績效

欠佳之行動應用軟體，得要求

該機關提出檢討報告及改進

措施。 

六、績效管理： 

（一）各機關應定期蒐集行動

應用軟體之下載量、使用者評

論與意見回饋，並依據使用情

境、服務狀況及後端支援程

度，決定持續精進服務內容或

中止服務。 

（二）各機關之行動應用軟體

資訊蒐集結果，應定期於每月

十日前回報資訊中心，以供資

訊中心查核各機關之行動應用

軟體績效。但以資訊中心統一

上架者得免回報。 

（三）資訊中心對於績效欠佳

之行動應用軟體，得要求該機

關提出檢討報告及改進措施。 

配合資訊中心

改制，機關名

稱修正為「智

慧發展中心」。 

 


